沂源县化工项目报批规范

为规范化工项目报批管理，促进化工产业安全清洁、绿色低碳、集约集聚、创新高效发展，推动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根据《山东省化工行业投资项目管理规定》《沂源化工产业园入园项目管理办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该规范。
一、在沂源化工产业园实施的化工（含一般化工）项目
拟上项目符合《沂源化工产业园入园项目管理办法》项目准入条件，由企业提出入园申请后，经县化工专项行动办初审、部门预审、专家会审，提报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方可履行审批程序。
对拟上项目，由沂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投资者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和《项目建设投产承诺书》，明确项目投资强度、动工时间和建设进度、产出效益、建筑层数及立面风貌、容积率、科技、环保、节能及违约责任等具体要求。
二、在沂源经济开发区实施的一般化工项目    
拟上项目符合《山东省化工行业投资项目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二条要求，“可以在省政府认定的化工园区、专业化工园区和重点监控点外实施，且不受投资额限制”的，由企业提供符合经济开发区项目入园管理办法要求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县化工专项行动办初审、部门预审、项目联审后，方可履行审批程序。
对拟上项目，由沂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投资者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和《项目建设投产承诺书》，明确项目投资强度、动工时间和建设进度、产出效益、建筑层数及立面风貌、容积率、科技、环保、节能及违约责任等具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三、在镇（街道）工业集聚区盘活闲置资产实施的一般化工项目
拟上项目符合《山东省化工行业投资项目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二条要求，“可以在省政府认定的化工园区、专业化工园区和重点监控点外实施，且不受投资额限制”的，由企业按规范要求提报项目情况报告，所属镇（街道）出具项目建设地点为工业集聚区且属闲置资产的说明，经县化工专项行动办初审、部门预审、项目联审后，方可履行审批程序。
对拟上项目，由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与投资者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和《项目建设投产承诺书》，明确项目投资强度、动工时间和建设进度、产出效益、建筑层数及立面风貌、容积率、科技、环保、节能及违约责任等具体要求。



